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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奘門大德淨眼法師撰有《因明入正理論略抄》《因明入正理後

疏》和《因明正理門論疏》等三種因明論疏，其《理門論疏》為

三卷，惜今已不存於世，唯《略抄》與《後疏》寫本殘卷幸存于

敦煌藏經洞。 

  《略抄》與《後疏》合在一個寫卷裏，前半卷為《略抄》，後

半卷是《後疏》。寫卷卷首殘破，現存 954 行，計 25842 字，其中

《略抄》為 446 行，計 12478 字，《後疏》為 508 行，計 13364 字。

全卷長 1396.4 釐米，高約 29 釐米。 

  由於此寫卷在石窟中沈睡了 1300 年左右，外層自然朽蝕，致

使《略抄》卷首殘缺，幸好只缺失開首無關宏旨的少量文字，並

不影響對其全貌的瞭解。 

  據淨眼云，他撰《略抄》，旨在就文軌《因明入正理論莊嚴疏》

中第二部分“依標別解分”（這部分乃是《莊嚴疏》的重心所在）

的“判文解釋中”所無者“略助解之”。其實何止於此，除了“助

解”，更多的是淨眼對文軌《莊嚴疏》中的一些詮釋提出批評。

那麼淨眼為什麼要以文軌的《莊嚴疏》為商榷批評的物件呢？這

恐怕與《莊嚴疏》在當時有較大影響、為人所信學有關，所以除

淨眼外，尚有其他同門大德，對其提出過批評，最突出的例子要

數窺基的《因明入正理論大疏》了。《大疏》一方面大量吸收文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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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釋文，一方面也時時提出異議，甚至以尖刻言詞攻訐文軌“但

是膚受之輩，誑後徒之幼識，誘初學之童蒙”
1

，當然這是更晚一

些的事了。淨眼較之窺基，批評的口吻要平和一些，但從總體上

看，理論價值似不高；其所作的助解”，也並不盡當，有時不免

蛇足之嫌。 

  不過《略抄》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淨眼在批評文軌疏或作助

解的過程中引錄了唐本《莊嚴疏》的不少文句，其中有相當一部

分為今本所無，因為今本系支那內學院在《莊嚴疏》第一、三卷

殘本的基礎上輯錄有關文獻所引《莊嚴疏》文句補綴而成的，並

非完本。由此《略抄》所引之佚文彌足珍貴。 

  《略抄》正如其篇名所示，並非逐句詮釋《因明入正理論》，

而是擇其欲釋者而言之，或有與文軌的疏釋相左者而評之
2

，故又

題曰“別義抄”
3

。然《略抄》亦非散漫無序之作，而是沿著一定

的詮釋路徑來展開的。全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總說五明，第

二部分解釋《因明入正理論》這一題目和著者商羯羅主菩薩，第

三部分是有選擇地詮釋《因明入正理論》的一些文句，並對文軌

的疏釋提出批評。這第三部分乃是本篇的重心，但它只涉及真，

                                                                                                                
11
  《大疏》卷二頁十一左右，金陵本 1896，《大正藏》第 44卷 100b。  

22
  《略抄》云：“就第二（此指文軌《莊嚴疏》中第二依標別解分）判文解

釋中廣如《疏》述，就《疏》中無者，略助解之。”這段話婉約地申明他寫

《略抄》的意趣所在，即他雖在多數情況下同意《莊嚴疏》的疏解，然於“疏

中無者，略助解之”，這只是其一；他還於有異議處一一加以指斥，這一點

他雖未說，卻占了相當的篇幅。  
33日釋藏俊《注進法相宗事疏》和永超《東域傳燈目錄》均記為《因明入正理

論別義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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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能立，兼及真、似能破，而未涉真、似現量，真、似比量等，

從這個角度說《略抄》這個題目，亦有略而不全之意。以下謹就

其第三部分，論能立兼及能破的部分作具體論析。 

 

 

二、關於能立與能破 

1.略解能立、能破義 

    關於能立與能破問題，《略抄》沒有展開來詮釋，而是援引西

方論師的概括性詮釋來說明： 

能立之義西方釋有四種：一、真能立，謂三支無過是也。二、

真似能立，謂相違決定是也：具三相邊，名之為真；為敵量乖

反，名之為似故也。三似能立，謂餘不定，及相違因並喻過等

是也。四、似似能立，謂四不成因過是也，遍宗法因正是能立

之主，若闕此相，即是似立之中似也。今言能立者，但是四中

真能立也，後三並是似立所收。 

能破之中，義亦有四：一、真能破，謂斥失當過，自量無失，

故言真能破。二、真似能破，謂當過而斥，所以稱真；自不免

愆，故名為似，此即相違決定過也。三、似能破，謂無過妄斥，

名之為似，如所作相似等是。四、似似能破，謂無過妄斥，名

之為似，自量復更有失，名為似似，此即同法相似等是也。（寫

卷 47～58 行） 

這兩段話未見其他因明論疏引述，想必出自玄奘口義。然淨眼在

引述西方釋四種能立時，是否在理解上有出入，倒是值得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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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中存在明顯的矛盾：一方面強調作為一個真能立須“三支

無過”，即在宗、因、喻三支上均無過失，這說明真能立是包括

宗支在內的，換言之，這裏說的能立即是完整的三支論式；但 

是另一面又將三種似能立僅僅歸結於犯了因和喻的過失，這就又

將宗排除在外了！如果說，“真能立，謂三支無過是也”是“西

方釋”的原意，那麼對後三種似能立的引述恐怕就不完全是“西

方釋”的原意了。那麼為什麼會産生這種引述上的矛盾呢？主要

是淨眼在引述“西方釋”時夾雜了今人不準確的理解，他將不同 

的概念混為一談了！ 

在陳那的新因明裏，“能立”這個語詞有二義：第一，當能

立與能破相對待時，能立指謂整個論證式，故陳那《正理門論》

云：“‘宗等多言說能立’者，由宗、因、喻多言，辯說他未了

義。……由此應知隨有所闕名能立過”
4

。如果我們將能立的第一

義稱為能立 a 的話，那麼陳那的這段話，就是對能立 a 的界定。

從這一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能立 a指謂的是由宗、因、喻三支

組成的論證式。而且陳那還反過來強調一句：在宗、因、喻三支

中如有所闕，即有能立上的過失。這更具體地指出能立 a指謂的

是整個論證式，而不是論式中的一部分。 

  第二，當能立與所立相對待時，能立指謂論式中的前提部分，

即因和喻，而不包括宗，因為宗是所立，它是因、喻亦即前提所

要成立的論題。我們不妨將這一指謂前提的能立稱為能立 b。陳

那《正理門論》云：“樂為所立，謂不樂為能成立性
5

。”這裏所

                                                                                                                
44
  《大正藏》第 32卷 1a。  

55
  《大正藏》第 32卷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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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樂”，就是“隨自意樂”所成立的宗，“樂為所立”即宗

是所立。“不樂”即是因、喻，因為因、喻須為論辯雙方所共許

極成，非隨自意樂所設，故謂“不樂為能成立性”，意即因、喻

為能立。這是陳那對能立與所立的厘定
6

。 

  以上能立 a 與能立 b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得混淆，然而淨

眼在思想上恰恰混淆了兩種不同的能立，所以導致引述上的矛

盾。當然，這裏存在明顯的矛盾淨眼並非不知道，他力圖通過答

問來彌合這一矛盾： 

問：既取所等因、喻名為能立，何故《論》云“由宗、因、喻

多言開示（諸有問者）未了義”耶？ 

答：由宗之因、喻開曉問者未了義，故無有過？（寫卷 83～

84 行） 

在這段答問裏，問者提出的問題很尖銳：既然只取因、喻為能立，

那麼為什麼《入論》要說“由宗、因、喻多言……”呢？對此，

淨眼的回答是沒有說服力的，意謂《入論》所說的“宗、因、喻

多言……”實乃宗之因喻之謂。但他在這裏似乎忘了“多言”

（vada）一詞，“多言”即指三數，宗、因、喻正合三數，故稱

“多言”，如按淨眼臆解則能立唯因、喻二支，何來三數？於是

又作問答云： 

                                                                                                                
66除此兩種能立之外，有時“能立”還借用來指稱因，這時的“能立”其實是

能立法的省稱，與其對應的“所立”，則是指宗之法，故亦是所立法的省稱。

有還可借來單指因或喻，因為因和喻都是能立 b的一部分。總之“能立”一

詞在因明典籍中常有活用、借用的情況，但基本涵義只有兩種，且不得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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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宗若非能立者，何故《論》文解能立體中釋宗耶？ 

答：為解能立之所立故，又對所立辯能立故，故解能立便釋所

立也。（寫卷 85～86 行） 

這一答問可以說是答非所問，並不能說明為什麼《入論》在解釋

“能立”時，要將宗、因、喻三支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問題。而

且陳那明明說“以一言說能立者，為顯總成一能立性”
7

，即將

宗、因、喻三支合為一個能立，換言之，這個能立就是三支論證

式，這顯然有別于作為前提的能立 b！所以淨眼的兩段答問，並

不能彌合矛盾，令人信服。 

  從“西方釋”說真能立須“三支無過”可以推知，以下所說

的三種似能立，必是在宗、因、喻三支上出現了過失的。窺基在

辨八義同異時也說到：“有是能立亦是似立，謂決定相違。” “有

是似立而非能立，除決定相違外所餘似立。”
8

其中“是能立亦是

似立”即“西方釋”所說的“真似能立”，它是針對決定相違過

而言的，因為決定相違之二量各自三相俱足，互相抗衡，令人不

能決定，故形式上是真能立，實質是似能立。“是似立而非能立”

即“西方釋”中的“似能立”和“似似能立”，它涵蓋了除決定

相違之外的所有過失（其中當然包括宗過）。由此可知，淨眼在引

述“西方釋”時僅以因、喻的過失與三種似能立對應，顯然是不

妥的。再說淨眼引“西方釋”將能立分為四種也是不必要的，因

                                                                                                                
77
  《大正藏》第 32卷１a。  

88
  《大疏》卷一頁十七右～十八左，金陵本，1896。《大正藏》第 44卷 95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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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三種似能立實為一種，只須以能立與似能立相對待即可。這四

種能立的劃分，稍後的慧沼《義纂要》曾提出過批評： 

有解，能立有四：一、真能立；二、真似能立；三、似能立；

四、似似能立。以相違決定為真似能立，四不定因（當為“四

不成因”之誤）為似似能立。今謂不爾，何者？如真似能立，

只是似立，何須言真似能立？若如此解，即有自語相違之失，

又若似中有似似，亦應真中有真真，此既不爾，彼云何然？故

但言真、似，即攝義周，設“真似”及“似似”言，深為無用

99

！  

此處的“有解”雖未指名，然可知系針對《略抄》而言。淨眼引

“西方釋”來詮釋能立與能破，表明他是傾向於將能立與能破各

分為四種的。慧沼在《義纂要》中對四種能立的批評頗為深刻，

認為“真似能立”之說有自語相違之失，“似似能立”也說不

通，因為既然似中有似似，亦應真中有真真，既無真真，何來似

似？所以還是應取二分法，分為真、似能立兩種，其餘“真似”

和“似似”兩種都是無用之言。 

  慧沼只對四種能立提出否定意見而未涉及四種能破，但由此

可以及彼，四種能破的劃分，自然也是不必要的，只須二分即可，

即唯真能破和似能破兩種。但以淨眼引述的四種能破並例釋來

看，倒是並未違背“西方釋”的原旨。舉例如說“真似能破”系

指相違決定而言，這與“真似能立”一致，因為在“西方釋”中，

“真似能立”與“真似能破”是一而二的東西。其次如“似能

                                                                                                                
99
  《大正藏》第 44卷 1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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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以十四過類中的所作相似為例亦無不當，因為所作相似所破

的物件，其本身並無過謬，是難破者割裂“所作”義“無過妄

斥”，自陷於似能破之中。再如“似似能破”以同法相似為例亦

無不妥，同法相似所破的物件，本身亦無過謬，而難破者的自量

卻有似不定因和似相違決定的過失。這說明淨眼在引述四種能破

並未違背“西方釋”的原旨。然如上所述，將能破分為四種，亦

有自相矛盾之失，是無用之舉，淨眼以此為論，不足為取。 

 

 

    2.言、義、智三因是否皆為能立 

  因明有生、了二因，生因又分言生因、義生因和智生因三種，

了因亦分言了因、義了因、智了因三種，如此從生、了二因衍生

出了六因。六因與能立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呢？這是一個深層次的

問題，《略抄》通過兩段答問來闡釋這一問題： 

問：《論》文既言“宗等多言為能立”，即顯言因是其能立，

何故智、義非能立耶？ 

答：有解云．智因是初，言因是中，義因是後，舉中可以顯其

初，後亦是能立故也。今解云，由智發言，由言詮義，俱益所

成理，實三種皆名能立，以言勝故，論偏說之。何以得知？且

如未立義前雖有智、義，其宗未立，發言對敵，其義方成，故

知言因約勝說也。（寫卷 58～64 行） 

問者在提出問題時沒有作生、了的區分，但從其問意可知，乃指

生因中的言、義、智三因而言。能立既為言生因，為什麼義生因



                                          淨眼論因明之能立   85 
  
  
  

和智生因就不是能立了呢？針對這一疑問，淨眼先引“有解”來

排列三因的次序，即“智因是初，言因是中，義因是後”，並在

此基礎上提出今解，認為言由智所發，義由言所詮，所以三種因

都是能立。至於為什麼以言生因為主的問題，淨眼指出，智生因

和義生因要依靠言生因來顯示，故是就其功能而言的。淨眼的這

一番闡釋，當基本符合陳那原旨，然而再深入一層，就出現了問

題。 

問：何以得知智之與義且能立耶？ 

答：雖下文釋能立體中因有三相，既是義因，故知義亦是其能

立。又，雖《對法論》能立有八，現、比二量亦入其中，故知

智因亦是能立也。（寫卷 64～66 行） 

淨眼的這一段答問似有不當。第一，將義生因說為因三相似欠妥，

他在前面的答問中明明說“由言詮義”，即指義因是言所詮義，

怎麼轉眼又變成因三相了呢？文軌云：“義生因即立論者言所詮

義，……又為境能生敵論解故。”
10

窺基亦云：“義生因者，義有

二種：一、道理名義；二、境界名義。道理義者，謂立論者言所

詮義……境界義者，為境能生敵、證者智。”
11

文軌與窺基所言，

即是義生因的界說。他們都揭示義生因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立論

者的言語所蘊涵的義理，一是言語所指謂的物件，這是二而一的

事情。淨眼本來說“由言詮義”與上述義生因的界說無悖，接下

來改說“因三相”是義生因，就不免南轅北轍了！因三相固然可

                                                                                                                
1100

  《莊嚴疏》卷一頁十二左，內院本，1934。  
1111

  《大疏》卷二頁十六右，金陵本，1896。《大正藏》第44卷 1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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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作義三相，但它只是三支比量的論證規則，而不是具體言語的

意義和指謂，怎麼能指鹿為馬呢？第二，說智生因即現、比二量

亦欠妥。文軌云：“智生因即立論者發言之智……遠生他解。”
12

窺基亦云：“智生因者，謂立論者發言之智。正生他解，實在多

言，智慧能言。”
13

這些都是智生因的界說，當然窺基說的要較文

軌的更好些。這發言之智是具體的，不同的論證內容有不同的發

言之智，故不能籠統地歸結為現量和比量。現量和比量只是引生

發言之智，亦即智生因的原因之一。故陳那《理門論》云：“智

從現量生或比量生，及憶此因與所立宗不相離念，由是成前舉所

說力，念因同品定有等故。是近及遠比度因故，俱名比量，此依

作具，作者而說。”
14

陳那的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引生比量智，亦

即發言之智的兩個原因：遠因和近因。其中遠因又分兩種：現量

因和比量因。近因則是“念”，即憶念因法與宗法之不相離，此

“念” 能令現量因或比量因增強力度，因為“念”是依據因三相

來體現的。如以斧伐木，作為工具的斧子是遠因，持斧的人則是

近因。這充分說明現量和比量本身只是獲取知識的途徑，是引發

智生因的遠因，淨眼錯將原因當作結果了。 

  其實，生、了二因反映的是立敵對諍的二元關係，生因是就

立者一方生成和發出資訊來說的，了因則是從敵者一方，接受資

訊至解悟而言的。生、了二因各有言、義、智三因（三要素），從

                                                                                                                
1122

  《莊嚴疏》卷一頁十二左，內院本，1934。  
13《大疏》卷二頁十六右，金陵本，1896。《大正藏》第 44卷 101c。 

  
1144

  《大正藏》第 32卷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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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構成立敵對諍的六元邏輯模型。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言、義、

智三因皆為能立，是能立的三大要素，但不是各各獨立的三種能

立，因為“由智發言，由言詮義”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統一在

一個由宗、因、喻三支組成的能立之中的。 

 

 

  3.破《莊嚴疏》判“古師以一切諸法自性、差別

總為一聚為所成立。” 

  在能立問題上，新、古因明見解不一。古因明家認為一個比

量所要成立的是宗上的自性（主詞）和差別（謂詞），所以宗支也

是能立，只有自性和差別才是所立。陳那不同意這樣的劃分，指

出自性和差別僅僅是組成宗體的兩個宗依（概念），並非所要成立

的論題，只有將這兩個宗依組成宗，才是所立；而因喻是用來成

立宗的，故是能立。這就是能立的第二種涵義（能立 b）。對陳那

的這一思想，初習者有不理解者，故文軌釋云： 

古師以諸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為所成立，於中別隨自意所

許，取一自性及一差別，合之為宗，宗既合彼總中別法，合非

別故，故是能立。 

今陳那意云，本合別法為宗，欲以因喻成立，因、喻既是能立，

能立必立所宗，故知宗是所成立也。此則古師以宗望其別法，

故是能成；陳那以宗望其因、喻，即是所立
1155

。 

                                                                                                                
1155此據內院本《莊嚴疏》卷一頁五右。《略抄》第 67～70 行引此文略有刪節，

個別文字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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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軌意云，古因明師以諸法（一切事物）自性（主體）的總集及

差別（屬性）的總集為所立，而以自性中某一別法（如聲）和差

別中的某一別法（如無常）結合起來成為宗，並將宗稱之為能立。

陳那認為，宗本來就應該合別法而成，但它須由因、喻來成立，

所以只有因、喻才是能立，宗只是所立而已。古師以宗相對於別

法而言，說宗是能立；陳那則以宗相對于因、喻而言，故說宗是

所立。 

  然而，淨眼不同意文軌的這一詮釋，他批評云： 

若作此解古師義者，理恐不然，豈可一切自性、差別皆此宗、

因之所成立，即一能立？又，若合法為能力者，宗之所立為合、

為離？若言合者，何殊能立？若言離者，何益所成？進退推

征，皆成過失，故知不得作此解也。（寫本 70～73 行） 

淨眼的責難提出兩點：第一、他不同意文軌說古因明家以一切事

物的總自性和總差別為所立，從而以宗、因為能立的解釋。第二、

他也不同意文軌說古因明家合別法（即總集之一分）以為宗，從

而以宗為能立的解釋。於是他提出自己的解釋： 

今解，古師言聲與無常本不相離，敵論不解，妄謂為常，今立

論者以彼宗云顯和合之理，能顯之言，名為能立，所顯之義，

名為所立。陳那云，聲無常言但顯所立，非正能立。又，為因、

喻所成立故，亦非能立也。（寫卷 73～77 行） 

淨眼的解釋與文軌不同，他是以“能顯之言”，亦即顯示聲無常

和合之理的言語為能立的，而以所顯之義，亦即聲與無常這兩個

概念為所立。這當然只是古因明的說法，而按陳那的說法，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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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宗只是所立，並且宗是為因、喻所成立的，故不是能立。 

  淨眼的上述論述較之文軌究竟如何呢？其實他們二人雖在這

個問題上各持己見，然均有所本。據窺基介紹，關於古因明的宗，

陳那以後共有三種不同的解釋： 

一云，宗言所詮義為所立，故《瑜伽論》第十五云，所成立義

有二種：一、自性；二、差別。能成立法有八種，其宗能詮之

言及因等言、義皆名能立…… 

二云，諸法總集自性、差別……俱是所立……總中一分，對敵

所申，若言、若義，自性、差別俱名為宗，即名能立…… 

三云，自性、差別合所依義，名為所立；能依合宗，說為能立……

1166 

淨眼的“今解”，所本的就是上述第一種解釋，文軌所言，則屬

上述第二種解釋
17

。在這三種解釋中，文軌所持的第二種解釋似不

合古師原旨，因為古師所說的以自性、差別為所立是賦予了具體

意義的，如在自性中以“聲”為例，差別中則以“無常”為例，

                                                                                                                
1166

  《大疏》卷一頁十二左右，金陵本 1896。《大正藏》第 44卷 94a、b。  
1177日釋秋筱山善珠云：“此三釋者是誰所傳？第一釋者，淨眼師之所傳也。

第二釋者，文軌師之所傳也。第三釋者，大乘基之所傳也。前二傳者，各見

彼疏，第三傳者，即此文（指《大疏》）耳。”這是將這三種說法歸屬於淨

眼、文軌和窺基三人了（見《明燈抄》卷一末，《大正藏》第 68卷 226a）。

又，《纂要鈔》云，言慈恩唯識法師亦有三釋，指疏中三解。初、二古師，

第三解是陳那解。這是將第一、二釋歸於古師所說，將第三釋歸於陳那所說

（見《瑞源記》卷一頁十五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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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古師所說的自性，差別是實有所指的，而並非如文軌所

言的“總為一聚”的自性、差別，這樣的自性、差別只能表示主、

謂兩個空位，空位是不可能成為所立的
18

。如果“諸法自性、差別

總為一聚”並非如上分析的是兩個空位，而是概括了“諸法”

的，外延極大的概念範疇，那就更其說不通了。慧沼《義纂要》

對此有一段批評： 

若無簡別，總以“諸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為所（成）立”者，

如別立聲為無常宗，既云能立，立彼總聚，總聚之中有常、無

常，立常為無常，違自教過等。立無常宗，非遍不許，有相符

過。若言諸法但取無常，猶有一分相符之過。若云但別自意所

許，一自性、差別，別為所立，合為能立，即不應言，以“諸

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為所成立”
1199

。 

這段批評指出以“諸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為所成立”可能出現

的種種過失，其中最主要的是兩點：一、自教相違。二、自語相

違。自教相違是指“諸法自性、差別總為一聚”的外延太大，它

將常與無常，這樣一對矛盾概念都包攝進去了，立論者既立聲無

常，又包容了常，這無異于“立常為無常”，所以有違自教過。

而且這也有不定等因過和不遣等喻過。自語相違是指若持論者辯

稱，我所說的諸法自性、差別，乃取有具體意義的自性和差別，

                                                                                                                
1188當然，按照陳那的論述，在自性、差別這兩個變項上即使賦予了意義，也

只是組成宗的兩個宗依，而不是所立，因為宗依必是立、敵共許極成的，如

果以此為所立，豈不有相符極成之失？故陳那認為所立必是“隨自意樂”建

立起來的宗。  
1199

  《大正藏》第 44卷 1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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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則為所立，合則為能立。如此，則“不應言以‘諸法自性、差

別總為一聚為所成立’”，因為這會導至自語相違。所以慧沼總

結說：“慈恩唯識法師（即窺基）亦有三釋（即前引窺基所介紹

的三釋），初、後無違，中釋似過。”
20

這“中釋”即文軌所持的

一種，後來唐道邑《義範》也對“三釋”有所評論，“所敘三釋，

義各不同，源其慈氏、無著大師所說宗為能立，不必具有此之三

意，故此所論三釋，不可俱契聖心。以餘管見所窺，初釋理應為

當。”然後他對二、三兩釋均提出批評
21

。日釋善珠對此三釋曾作

歸結：“此三釋中，第一能詮所詮對，亦名言義對；第二總聚一

分對，亦名總別對；第三能依所依對，亦名合離對。”他對第二

總別對亦持否定態度
22

。綜上所述，諸師對文軌所釋（即第二總別

對）均有批評，而淨眼是最早提出詰問的。在這個問題上，淨眼

的難破當是正確的。 

 

   

三 、關於宗 

1.解宗依中何故言極成有法、極成能別 

  作為宗上主詞和謂詞的宗依，稱作自性和差別。自性又名有

法、所別；差別又稱法、能別。如立“聲是無常”宗，主詞“聲”

                                                                                                                
20 《大正藏》第 44卷 159c。 

  
2211

  《義範》已佚，引見日釋鳳譚《瑞源記》卷一頁十五左右，商務印書館，

1928。  
2222

  《明燈抄》卷一末，《大正藏》第68卷 225c～2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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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名稱，即自性、有法、所別；謂詞“無常”也有三個名稱，

即差別、法、能別。然而《入論》在闡說立宗準則時云：“此中

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
23

此中只以有法與能別對舉。本

來有法與法是一對，所別與能別又是一對，《入論》卻在其中各取

其一，以有法與能別對舉，這是出於何種考慮呢？對此，《莊嚴疏》

釋云： 

不簡自性及差別，但先陳者為有法及所別，後述者為法及能

別。……四名不能並彰，故各舉一號。 

問：何不彰所別及法，乃舉有法及能別？ 

答：……能別別於他，有法能有他，勝故偏彰。所別為他別，

法不能有他，劣故不舉也
2244

。 

文軌在這裏提出兩條解釋：一是“四名不能並彰，故各舉一

號”，二是“能別別於他，有法能有他，勝故偏彰”。 

  淨眼同意文軌的上述二解，但他又補充說： 

今更助解云，所言“極成有法”者，則顯能別亦名為法；言“極

成能別”者，則顯有法亦名所別。故影略平舉，顯有兩名也。

（寫卷 88～90 行） 

淨眼的這一助解，後來被窺基所吸收，故《大疏》云：“前舉有

法，影顯後法；後舉能別，影前所別。二燈二炬，二影二光，互

                                                                                                                
2233《大正藏》第 32卷 11b。  
2244

  《莊嚴疏》卷一頁七左右，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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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名，相影發故。”25此亦即淨眼“影略平舉”之謂也。 

  另外，淨眼還通過答問對“影略平舉”作進一層的解釋： 

問：何故要舉此顯有兩名耶？ 

答：有法宗依亦因依，通二法依舉有法，能別唯是宗中法，恐

濫因法舉能別，故要舉此二顯二名也。（寫卷 90～92 行） 

這段答問意謂，有法是宗依亦是因依，舉有法可以表示，它既通

及宗法又通及因法。而能別則只是宗法，舉能別可以避免與因法

混淆。愚見以為，這一答問有信口之嫌。在體之名與義之名中唯

以有法與能別對舉，只不過是一種方便權巧的做法，將之解釋為

“約勝”而說，“影略平舉”等已足夠有餘，根本不涉及“通二 

法依”“恐濫因法”等與因法相關的問題，所以淨眼的答問不僅

多餘，且有答非所問之失。 

 

 

  2.能別極成是否有相符極成之過 

  因明立宗有兩條必須遵循的語用規則：一是有法（宗的主詞）

和能別（宗的謂詞），這兩個組成宗的宗依（概念），必須得到立

論者和敵論者的共許極成。二是由極成的有法和極成的能別組成

的宗（論題），則必須是為立論者所主張而為敵論者所反對的，否

則就有相符極成（立、敵主張相同）的過失。這兩條語用規則是

由論辯的需要而作出的規定，其界限十分清楚。但是有的初習者

卻在“極成”的面前産生迷惘，為此淨眼通過問答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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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疏》卷二頁七左，金陵本，1896。《大正藏》第 44卷 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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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聲上能別若極成，則有相符極成過。若取餘法上極成，則

有非聲能別過，有何義說極成耶？ 

答：西方因明釋中有兩師，一師解云，聲上無常是別無常，餘

法無常是總無常，以總合別，總極成故，別亦可成，故對聲論

能別極成；若對數論立“聲滅壞”，若總若別，皆不極成也。

一師云，如立宗時能別雖未極成，以立喻時必極成，約當說現，

故言極成；若對數論立“聲滅壞”，若當若現，俱不極成，故

極成言依斯義說。（寫卷 92～100 行） 

從問意來看，問者顯然將能別的極成混同于對宗整體的極成

了，從而産生了疑惑。本來這是一個不難解疑的問題，只須指出

概念的極成與論題之必須不極成並不矛盾即可，然而淨眼卻引述

西方二師的解釋來答疑，反而將問題引向歧路，令人如墮五里霧

中。這裏不妨先對西方二師的解釋作一些剖析。 

上述第一種解釋，可以名之為“以總合別”論，它的主要意

思是，如以“無常”為能別，則聲上無常是別法，餘法無常是總

法，只要總法上極成，則別法亦極成。這種“以總合別”的解釋

其實說不通，因為從“聲是無常”這個宗來說，其能別無常與有

法聲在外延上具有真包含關係，無常就是聲的屬概念，這個作為

屬概念的無常就是一個“總無常”，而無須再去分什麼“別無

常”，如果一定要分，那麼聲就是它的“別無常”，因為聲是無

常這個集合中的一個分子。那麼是否可以說，只要“總無常”為

立敵雙方所共許極成，聲這個“別無常”也就共許極成了呢？答

案是否定的，因為以類為推的形式推衍公理在極成問題上不適

用。宗依須極成是語用規則所要求的，所以有法和能別這兩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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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必須分別得到極成。 

西方師的第二種解釋姑且稱之為“約當說現”論。此釋同樣

說不通，因為立宗時能別如不能極成，就有能別不極成過，敗局

已定，豈容你立喻時補成？而且宗上能別不極成，立喻時又如何

令其極成？立喻時既然無法補成，又何來“約當說現”？所以說

約計立喻時之極成為當然，以定立宗時能立亦極成，在先立宗後

說喻的論辯邏輯裏是行不通的。 

  從上述分析可知，西方二師的解釋有誤導之嫌，淨眼引作答

問，說明他對能別極成是否有相符極成過的問題並沒有一個清

晰、準確的認識。其實能別極成只是對處在能別（謂詞）這個位

置上的概念的極成，而並非對宗（論題）的極成。如佛家對聲論

立“聲是無常”宗，有法聲與能別無常，這兩個概念雖然必須為

立，敵所共許極成，但並不影響整個宗所具有的論諍性質，即立

者主聲是無常，而敵者依然主張聲非無常，並不會由立、敵對能

別的極成，而令宗體相符極成
26

。 

 

 

四、關於因 

1.何故不以有法成有法及法，不以法成有法 

  在一個三支論證中，有法聲上有兩種法：一是不成法，亦稱

                                                                                                                
2266西方二師在解釋中曾一再說及，若對數論立聲滅壞，則若總、若別，若當、

若現，皆不極成。這是說佛家的滅壞概念為數論所不許，因為數論認為事物

不會滅壞，而只會轉變，即由一事物轉變為另一事物，繼續為神我（靈魂）

所受用。這種不能極成的概念，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極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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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共許法如無常，因為有法聲與宗法無常是否能構成命題暫時還

未確定；二是極成法，亦稱共許法，如所作法，因為有法聲上具

有所作性是為立、敵雙方所共許的。所以這裏說的不成法和極成

法並非是指概念的極成，而是指命題的極成。三支論證就是以共

許法來證不共許法的。但是初習者對這一原理往往把握不住，從

而産生一些疑問： 

問：解因初相何故但以有法之上極成，諸法成立有法上不極成

法，不以有法成有法及成法，不以法成法、有法耶？ 

問者一口氣提出了五個問題：a.何故只以極成法成立不極成

法？b.何故不以有法成立有法？c.何故不以有法成立法？d.何故不

以法成立法？e.何故不以法成立有法？上述 a 為正確論證，b.c.e

均屬非正確論證，d 的含義則甚模糊。淨眼的答問，採用了排除

法，對 b.c.e 三種情況一一排除，在排除之始先總括云：“皆是不

成因故也。”然後對 b.有法成有法作分析說： 

有法成有法不成因者，若即用此有法，即是所立成能立過，即

立為宗，後立為因，故是兩俱不成過也。若以餘有法成此有法

者，既離此有法，亦非因初相也。（寫卷 102～104 行） 

意謂用有法來成立有法乃是不成因，是將所立當作了能立，有兩

俱不成過。淨眼的這一分析似欠透徹。其實以有法來成立有法只

是問者的誤會，事實上是不存在的，茲以例明之。如云“煙下有

火，以有煙故”，或云“火有熱觸，以是火故”，這煙與火原來

是宗的有法，卻又以之為因，這就是以有法為因來成立宗了，但

它成立的並不是有法。淨眼似乎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雖然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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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指出這是不成因，但同時也承認了以有法成立有法的存在。這

似乎與陳那的論旨不相符合，因為陳那在《理門論》中雖引問難

者云“若以有法立餘有法，或立其法，如以煙立火，或以火立觸，

其義云何”，但他並沒有認許這種現象存在。針對難者的錯誤發

問，陳那批評云： 

今于此中非以成立“火” “觸”為宗，但為成立此相應物。

若不爾者，依煙立火，依火立觸，應成宗義一分為因
2277

。 

此謂在一個三支比量中並非要以“火” “觸”等法為成立的物

件，而是以與前提相應的論題（即相應物）為成立物件，如果不

是如此，而是依煙立火（即立煙下有火宗，以有煙故為因），或依

火立觸（即立此火有熱感宗，以有火故為因）；
28

便是以宗義一分

為因。在這裏陳那以因明須成立與因、喻相應的宗為理由，全面

否定了難者的錯誤觀點，使有法成立有法和法的誤解得到澄清。

陳那雖未論及“以餘有法成此有法”的問題，然準此可知，這也

是不能成立的。再看淨眼對 c.有法成法的批評： 

有法成法不成因者，且如法及有法和合為宗，二種俱是因所成

立，復指有法以之為因，即是所立成能立過，亦是兩俱不成過

也。（寫卷 104～107 行） 

此謂以有法為理由來成立法也是不成因，因為法及有法和合為

                                                                                                                
2277

  《大正藏》第 32卷 1c。  
2288依煙立火、依火立能皆非以有法來成立有法的例子，而是以有法來成立法

的例子。然而神泰《理門述記》卷二、窺基《大疏》卷三均說“煙之與火俱

是有法”，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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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現在又以有法為因來成立法，還是以所立為能立，有兩俱不

成之失。以有法來成立法，這種錯誤是存在的，陳那將之稱為“宗

義一分為因”。“宗義一分”即宗上有法與法二者中的一分，以

宗義一分為因亦即邏輯上所說的循環論證。不知為什麼，淨眼在

分析有法成有法和有法成法時，均不用陳那所說的“宗義一分為

因”，而一再強調有兩俱不成過。其實這裏還是取“宗義一分為

因”說為好。以有法成有法，這種情況只能說是一種假想，在現

實中並不存在，又何來兩俱不成之過？以有法成法這種謬證倒是

有的，但與其說它是兩俱不成過，還不如籠統地說“宗義一分為

因”為當，因為一般來說以有法為因來成立法，此因當是為立論

者所認許的，故應是隨一不成因；如果從有法與因法實乃同一個

概念，以致因無所依的角度考慮，那就是所依不成過了。由於此

中過誤非一，說得籠統一點反為合適。接下來淨眼又對 e. 以法來

成立有法的問題作了分析： 

以法成有法不成因者，夫極成因必須依極成有法，其有法既不

共許，故是所依不成過也。（寫卷 107～108 行） 

以法來成立有法，這種情況也是不存在的，且在《理門論》的問

難中也沒有提到此種謬證。嘗試以例明之，如立“煙下有火，以

有火故”，此即所謂以宗之一分能別為因，但它所要成立的應該

是宗法而非宗上有法。淨眼批評此因，有所依不成過，亦即承認

此種謬證的存在，於理不通，不足取也。最後淨眼總結說： 

故但可以極成之法成有法上不極成法。故《理門論》云：“有

法不（今本作‘非’）成於有法及法，此非成有法，但由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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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於（今本作‘其’）法，如是成立於有法。”準此論文，故

知但以法成法也。（寫卷 108～111 行） 

極成之法即因法，不極成法即宗法；以極成之因法去證有法上不

極成之宗法，這才是正確的論證方法。故淨眼引《理門論》“重

說頌言”作結。《理門論》的四句頌清楚地揭示：有法與法均不能

以宗之一分的有法來成立，而且因法也不能直接成立有法，唯由

共許法去證成不共許法，從而才能間接證成有法。淨眼引此頌作

結，卻不領會頌中所說的“此非成有法”（因法不能直接成立有

法）的含義，認許有法成有法和法成立有法的存在，有誤導之嫌。

另外前述問者有何故不以法成立法一問（d），淨眼在答問時似乎

將其並歸 a問，故他在引《理門論》的四句頌後歸結云：“故知

但以法成法也。”這裏恐怕存在誤解，試想，問者明明說到“何

故但以有法上極成諸法成立有法上不極成法”，為什麼還有何故

“不以法成法”的發問呢？顯然，這二問應有差異，一成、一不

成，不能混為一談。那麼問者的意思是什麼呢？其問意恐怕得從

《莊嚴疏》中去找。《莊嚴疏》云： 

若所作法在無常上者，其無常法既不極成，何得所作在無常

上？又若所作依無常者，即應凡所立因皆有所依不成過失，以

彼無常不極成故。又法但屬有法，不可法法自相攝屬2299。 

文軌意云，如果以極成法“所作”與不極成的“無常”俱成命題

“無常是所作”的話，這“無常”法既不極成，“所作”又怎能

作為“無常”的法？又如果以“所作”為因去依“無常”的話，

                                                                                                                
2299

  《莊嚴疏》卷一頁十四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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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此類因皆有所依不成過，因為“無常”是不極成的。又，法只

屬有法，法與法不得自相攝屬。文軌的這一段論述頗混亂，“不

可法法自相攝屬”的結論更與實際不符，試想喻體“所作皆無

常”，不就是因法與宗法“自相攝屬”嗎？當然，從文軌所舉的

例來看，像“無常是所作”這樣的法法自相攝屬在因明中是絕對

不允許的，主要是無常的外延大於所作，無常不能作有法來領有

所作，而並非如文軌所說的是“無常不極成故”。無常作為一個

概念對立敵雙方來說並無不極成，說無常是不極成法，乃指其在

論題中與有法的聯繫尚不確定，在這裏文軌似乎是將命題的不極

成混充於概念的不極成了！文軌的這一段論述自是令人費解，故

問者向淨眼請教。淨眼撰《略抄》的主旨之一是與文軌的《莊嚴

疏》商榷，然而淨眼在“不可法法自相攝屬”的問題上卻無所作

為，未知何故！ 

 

 

    2.以兩種相應義為法 

  前文已說及陳那提出因“但為成立此相應物”的思想。此

“相應物”淨眼稱作“相應義”，並且認為相應義有兩種，因、

宗皆是相應義。如云： 

以此處竈、煙相應義成立此中竈、火相應義。既以“此處”為

有法，用兩種相應義為法，還是以法成法，亦無有過。此義亦

依《理門論》說。（寫卷 112～114 行） 

從淨眼所舉的例可知，“竈、煙相應義”即指因，亦即此竈有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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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立“竈、火相應義”，即此竈有火宗。這就是用兩種相應義

為法，亦即以法成法之謂。淨眼認為他的話乃依《理門論》而言。

其實，淨眼的這番話並未準確地詮釋“成立此相應物”。陳那所

說的“相應物”既是為因所成立的，當然是指的宗，亦即宗是因

的相應物。陳那也沒有將相應物分為兩種，更沒有以一個相應物

去成立另一個相應物的論述，相反陳那曾一再強調以因法與宗法

之不相離的關係作論證的基礎，反映在論式上就是喻體，這喻體

也是因的一部分，所以成立相應物的因籠統地說是一個前提，細

分則有正因和助因之別（因和喻）。成立相應物的前提既然 

不是一個，將因法和宗法說成是兩種相應義，說這就是以法成法，

似與陳那的論旨不符。但是，淨眼對以““所作””因這個共許法來

成立不共許法““無常””宗的認識，還是深刻的，所以《略抄》問

答云： 

問：無常聲家法，法及有法合為宗，所作亦是聲家法，何故別

取以為因耶？ 

答：敵論不許不相離法及有法合為宗，以法成立其法，故別取

所作以為因。（寫卷 115～118 行） 

    

 

 3.同品何故不說遍有，異品何故泛說無因 

 

關於因的第二、三相，淨眼只作了簡單的答問，而未展開。

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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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何故《論》文解同品不泛明有因，解異品中泛說無因耶？ 

答：因於同品不遍亦是第二相，故解不明有因；異品遍無方是

第三相，故解異法說無因。（寫卷 117～120 行） 

這一番答問主要解釋了兩點，即因的第二相只要因于宗同品上有

即可，那怕是“不遍”的；而因的第三相則必須是因于宗異品上

遍無。淨眼的答問雖簡略了一些，但富有啓迪性：“因于……”

清楚地揭示，因三相是從因出發的，而不是從宗出發。這一點非

常重要，因為現在有一些學者在說因三相時往往忘記須從因出 

發來看待因與有法、同品、異品的邏輯關係，竟說第二相是指有

些宗同品是因同品，其命題形式是有 P 是 M，將分析的角度倒轉

了過來，這就偏離了因三相的原旨。  

 

 

  4.說九句因 

  九句因臚列了因與同品、異品的九種關係，用以檢驗因之正

與不正。陳那在《正理門論》和《因輪論》中論述了九句因後，

唐代諸師均據以闡釋，並無大的出入。如文軌釋九句因，淨眼並

未提出分歧意見，只是從勤勇所發義的兩種解釋上引出對九句因

的一番議論。如文軌釋《入論》所云“此中所作性或勤勇無間所

發性”兩種因時說： 

聲從衆緣所作，故曰“所作性”。“勤勇”者，或云是精進，

或云是作意。“無間所發”者，從勤勇起心，從心起尋伺，從

尋伺起內風，由內風乃至擊唇口等為聲，故云“或勤勇無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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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性”
3300

。 

這裏將“勤勇”義解為“精進”或“作意”，且未置評，故《略

抄》設問云： 

西方諸師解“勤發”義，一師以精進數為勤，一師以作意數為

勤，何者正耶？（寫卷 120～121 行） 

這段話的問意顯然是針對文軌疏的。淨眼進而答云： 

作意者正通三性，故前解（精進）不正，瓶等應皆勤發故。（寫

卷 121～122 行） 

淨眼的回答頗簡略，然內涵殊為豐富。意謂作意正通遍、依、圓

三自性，所作因和勤發因均以瓶為同品，故勤發因，亦屬作意而

非精進
31

。其實，以精進為勤還是以作意為勤只是一個枝節問題，

故文軌只列二說而不予置評。淨眼設問並作答，並無多大意義，

然而他卻以此引出九句因： 

又，《疏》中解九句，所列宗、因並是陳那所說，故《理門》

云：“如是九種，二頌所攝：常、無常、勤勇，恒、住、堅牢

性，非勤、遷、不變，由所量等九。所量、作、無常，作性、

                                                                                                                
3300

  《莊嚴疏》卷一頁十九右，內院本，1934。  
3311精進、作意：精進（Virya），亦譯作勤，是修行成就的必要條件。《唯識論》

卷六云：“勤謂精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

作意（manaskara），法相宗心所法五遍行之一，指令心警動，於所緣境引心

為業的精神活動。《成唯識論》卷三曰：“作意，謂能警心為性，於所緣境

引心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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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勇發，無常、勇、無觸，依常性等九。”此二頌中，初一

頌顯九宗，後一頌明九因
3322

。（寫卷 122～126 行） 

淨眼首先申明，文軌在《莊嚴疏》中解九句因，其所列的例句皆

為陳那所說。既是陳那所說，則無可厚非，於是引陳那為所示論

例而歸納的兩個四句頌來作結。這一段闡述沒有提出任何值得探

討的問題，徒費筆墨而已。其實在陳那提出的論例中，有些論例

似有不當。試看陳那以聲無常宗配所作性因來說明第二句同品

有、異品非有的情況，同品有即因于宗的同品遍有，然而所作性

因並不能遍有于全部宗同品，如雷電等自然界的無常物即是非所

作的。然而文軌據陳那的用例，亦謂“所作性因同品遍有，勤勇

發因同品不遍”，謬之甚矣！所謂“同品有”，即因于宗的同品

遍有，亦即所有的宗同品都具有因的性質，亦即所有的因同品都

是宗同品，亦即因法與宗法的外延正好處於同一關係。而所作因

與無常宗的外延關係，卻不是這樣，而是真包含關係，即所作被

無常包含，如此，所作因就不可能遍及宗的全部同品。故以“聲

無常，所作性故”作為第二句同品遍有的例子是有所不當的。然

而陳那是新因明的鼻祖，此處用例雖欠當，承傳者豈敢擅自變更？

淨眼對此自亦未敢提出異議，甚至當有人提出類似問題時，淨眼

                                                                                                                
3322陳那關於九句因論例的兩個四句頌，第一頌列出的九個宗法，實際上僅常、

無常、勤勇無間所發、非勤勇無間所發等四個宗法（謂詞），因為九宗中的

恒、住、堅牢性、不變均為常（永恒）的異說，遷則是無常（非永恒）的異

說。其第二頌列出的九個因法，實際上只有六個因法，因為其中的所作性因、

無常因、勇發因各重復了一次。雖然如此，其九宗配九因的次序是排定了的，

經過一一配對，即成九句論例。九句論例的主詞（即有法）均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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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為之辯解：   

問：此九句中第四句云：“聲常，所作性故。”其因於同品遍

無，於異品瓶等有，於兔角等無，應是第六句，何故乃言是第

四句耶？…… 

答：若通依有體、無體，異品與第六不殊，今約有體異品說，

故是第四句也。（寫卷 126～132 行） 

問者提出了一個很中肯的問題，九句因中的第四句是說因於同品

非有、於異品有，然陳那的原例“聲常，所作性故”雖系“因於

同品遍無（非有）”，卻“於異品瓶等有，於兔角等無”，這就

不是異品遍有，而是異品有非有了，與九句因中第六句的用例應

別無二致，又何故要用此例來解說第四句呢？此問與前述將所作

性因說為于無常宗的同品遍有的問題如出一轍，因為從第二句的

用例來看，所作因與無常宗的外延如同一，則因可于宗同品遍有，

然而事實上所作的外延小於無常的外延，二者為真包含關係，故

所作不可能遍及宗同品。而從第四句的用例來看，只是將第二句

例反過來用，變成“聲常，所作性故”，這一來，無常成了宗異

品，然正如上面所說的，所作因與異品無常的外延既不同一，故

因于宗異品並未遍有，這樣，所作因與第六句的勤勇無間所發性

因均於異品有非有，顯然這第四句的用例是難以詮釋同品非有、

異品有這樣的矛盾因的。然而對於這樣一個模糊了九句因第四、

六兩句界限的用例，淨眼的答疑是缺乏說服力的，他辯解說，從

有體異品（如瓶）和無體異品（如兔角）兩方統看，此例確與第

六句的異品有非有無異，但如果僅從有體異品來看，所作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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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異品遍有。淨眼的解答實在難以令人信服，因為第四句既說因

於異品遍有，應該是包攝一切異品在內的，又何須作有體與無體

的分別？這豈非有強詞為辯之嫌！至於說約有體異品可合第四句

亦有不當，如雷、電、雨、霧皆為有體異品，所作因卻不能遍及

其上。但淨眼似乎不欲展開論述，所以又將話題轉到了《莊嚴疏》

判九句因皆據陳那所說上面，意即說既有據，則無須多加深究了。

如云： 

又，《疏》中判九句，第二、第八是正因收，第四、第六是相

違因，餘之五句是不定攝，此亦依彼陳那所說。故《理門論》

云：“如是分別說名為因、相違、不定，故本頌言：‘於同有

及二，在異無是因；翻此名相違，所餘皆不定。’”（寫卷

130～135 行） 

這是將《莊嚴疏》對九句因所作的歸結與《理門論》的論述加以

對照，陳那將九句因分為三類，即正因（第二、八句）、相違因（第

四、六句）、不定因（第一、三、五、七、九句），文軌所說即據

此。當然陳那將九句因分為三類是正確的，文軌據此而言自亦不

會有錯。問題在於在具體用例上，將所作與無常的外延關係說為

同一，即所作可以遍有無常品，這當是一種誤解，雖然文軌的疏

解系據陳那的用例穿鑿而成，但並不能因之而護短。 

  下面兩組問答是關於似因與正因關係的。正、似是一對矛盾，

非此即彼，然問者云： 

第二、第八是正因收，且如不成因亦於同有、異無、應是正因

耶？（寫卷第 135-13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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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謂九句因中第二句同品有、異品非有和第八句同品有非有、

異品非有說的是正因，如果違反第一相的不成因亦於同品遍有或

有非有、於異品遍無，是否亦為正因？淨眼答云： 

因遍宗法，方論九句，既不成因，何用同有、異無之相，故非

第二、第八所收。（寫卷 136～138 行） 

就一般情況而言，淨眼的解答是正確的，因為九句因雖然只與因

的第二、三相有關而未涉第一相，但“因遍宗法”是首要條件，

如果因不能周遍有法，連第一相都不合，那就是不成因了，何用

九句因“同有、異無之相”，更遑論二、八正因之數！然因明立

量有時難以避免因法或有法不極成的情況，此時只要善於適用簡

別方法即可避免隨一或所依不成等因過，如此，就仍須講究同有、

異無之相了。問者復問： 

相違決定及法若（差）別相違因等亦是第二、第八所收，應是

正因耶？（寫卷 138～139 行） 

相違決定是六不定之一，但它並不在九句因之列。如勝論對聲論

立：“聲是無常，所作性故，如瓶。”聲論則對勝論反立：“聲

常，所聞性故，如聲性。”如此二量各具三相，互相抗衡，由難

分勝負而令他不定。然分別而言，相違決定之二因確與九句因之

第二、八兩句不悖，故問者就此設問。法差別相違是四相違之一，

指因法與意許宗法之義相違，但如從字面看，卻不易發覺因法與

宗法存在矛盾。如數論對佛家立：“眼等必為他用，積聚性故，

如臥具。”其中宗法“他用”的意許義是“我用”，而“我”，

此指神我，即靈魂，非但不為佛家所認許，且是非積聚性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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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法“積聚性”與宗法中意許的非積聚性的神我相違。問乃從

“他用”的字面意義設問。對此，淨眼答云： 

正因必是第二、第八所收，不說第二，第八皆正因攝，約此義

說，亦不相違。（寫卷 139～140 行） 

此答欠當。按其所云，上述相違決定雖含九句中第二、八句而非

正因尚猶可說（其實相違決定不屬九句因所列），然法差別相違卻

是“同無、異有”，怎能歸入二、八句中？此其一。其二，在已

具備第一相的條件下，如合乎第二、八句所說的情況，則為正因，

故可說“正因必是第二、第八所收”，亦可說成“第二、第八皆

正因攝”，兩者並無區別，又為什麼不能說“第二、第八皆正因

攝”呢？淨眼此前曾說：“《疏》判九句，第二、第八是正因收……

此亦依彼陳那所說。”不意此處又說：“正因必是第二、第八所

收，不說第二、第八皆正因攝。”前後二說，豈非自相抵牾？  

 

                                                              

  5.難《莊嚴疏》“等無我、苦、空”的判語 

  《入正理論》云：“此中所作性或勤勇無間所發性，遍是宗

法，於同品定有，於異品遍無，是無常等因。
33

”文軌《莊嚴疏》

在釋“是無常等因”一句時云： 

此之二因（指所作、勤發二因）能成“無常等”者，等取無我、

苦、空也。……故所作性正成無常，傍成無我及苦、空也。謂

                                                                                                                
3333

  《大正藏》第 32卷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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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亦無我、苦、空，所作性故，猶如瓶等。
3344 

文軌的這段釋文，主要在“等”字上發揮，不僅有畫蛇添足之嫌，

更引出一番討論。淨眼大概是率先對文軌“等取無我、苦、空”

的判語提出質疑的，《略抄》云：  

云“‘等’者，等（取）無我、苦、空也”，乃至云“聲亦無

我、苦、空，所作性故，猶如瓶等”者。此亦不然。若瓶所作

故是苦，顯聲所作亦是苦；亦可聖道等所作非是苦，顯聲所作

非苦耶？乃至成空，亦不定過。故知不得定作此判，但可於中

必具三相者等之，不得定判等苦、空也。（寫卷 141～145 行） 

淨眼在引出《莊嚴疏》云“等取無我、苦、空”的一段話後，明

白表示不同意文軌的詮釋，理由是如以“空”為宗法，則因法所

作既可成立苦，亦可成立非苦，如此便有不定因過。以“空”為

宗法亦是如此，有不定過。這就否定了可以等取“苦、空”，至

於“無我”，淨眼沒有說，當是默認了。淨眼對文軌的上述批評 

後來被窺基部分採納，如《大疏》云： 

此上二因（指所作因、勤發因）不但能成宗無常法，亦能成立

空、無我等，隨其所應，非取一切。若所作因亦能成立言，所

陳苦等及無常宗意所許苦等一切法者，此因便有不定等過。謂

立量云：“聲亦是苦，所作性故。”以無漏法而為異品，所作

性因於其異品一分上轉，應為不定言。此所成聲為如於瓶，所

作性故，體是其苦；為如自宗道諦等法，所作性故，體非是苦？

                                                                                                                
3344

  《莊嚴疏》卷一頁二十一右～二十三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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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  

窺基的這段論述，同意淨眼對文軌等取“苦”的批評，還作了補

充分析，即認為若“以無漏法而為異品，所作性因於其異品一分

上轉，應為不定言”。但他沒有同意淨眼所云“乃至成空，亦不

定過”的判語，而將“無我”和“空”列為等取的物件。其實文

軌對“等”字的詮釋，是從苦諦四行相即苦、空、無常、無我的

緊密關係，作為一串例子加以列舉的，雖無多大深意，卻也無甚

過錯，因為苦、空、無常、無我這些概念的外延都大於因法所作，

按因明的成法，狹因可以成立狹法，也可以成立寬法，故所作因

既可以成立無常宗法，自亦可以成立無我、苦、空。由此可見，

淨眼認為不能等取“苦、空”，窺基認為不能等取“苦”，都是

有欠考慮的。他們為此所建立的破斥量也是經不住推敲的似能

破。試看淨眼的破斥量：“若瓶所作故是苦，顯聲所作亦是苦；

亦可聖道等所作非是苦，顯聲所作非苦耶？”再看窺基的破斥

量：“此所成聲為如於瓶，所作性故，體是其苦；為如自宗道諦

等法，所作性故，體非是苦？”這兩個破斥量別無二致，後者顯

系從前者而來。此二破斥量皆為似能破，其錯謬之處在於不當分

割因義，與十四過類之猶豫相似如出一轍。《正理門論》云：“或

復分別因義別異，故名猶豫相似過類。
36

”《莊嚴疏》例釋云：“其

聲為如瓶等勤發生故是無常耶，為如井水勤勇發顯而是常耶？有

不定過。
37

”這就是敵者分割因義而欲令立者因成不定的誤難。上

                                                                                                                
3355

  《大疏》卷三頁二十四左右，金陵本，1896。《大正藏》第44卷 108b、c。  
3366

  《大正藏》第 32卷 4b。  
3377

  《莊嚴疏》卷四頁十五右，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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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淨眼、窺基二破量與之何其相似乃爾！這裏需要澄清一點，即

淨眼與窺基，都提及道諦諸法所作非苦的問題，這恐怕是一大誤

解。道諦即有為無漏，亦即有為而通於無漏之法。但這並不等於

說有為法（所作等）亦被無漏法包含。文軌據梵本《理門釋論》

云：“聲從勤勇無間所發者，約近因等起；其擇滅涅槃，遠因所

顯。謂由發分求滅，入方便道等，經無量心始顯涅槃，故非勤勇

所顯發也。
38

”勤勇因如此，所作因亦是如此。為求解脫而所作（有

為），所作只是一種方便道，尚須經“無量心”而得入滅脫苦，故

並非由所作而能直接通達非苦之境。由此可知，窺基以“無漏法”

為異品，雖無可厚非，然說“所作性因於其異品一分上轉”，則

亦是有欠考慮的，因為無漏有為還只是通向無漏的過程，是無漏

之因，而非無漏果亦即涅槃本身
39

。由此可見，從無常宗“等取”

苦諦其他三相並無不妥，淨眼所破，似有不當。然窺基既贊同不

能“等取”苦相之說，後復有智周乃至日釋善珠等附和
40

，這就遮

掩了淨眼的破斥量，乃猶豫相似過類的實質。 

 

 

 

                                                                                                                
3388

  《莊嚴疏》卷四頁十六右，內院本，1934。  
3399涅槃有兩種：一、有餘涅槃；二、無餘涅槃。按佛家的說法，有餘涅槃指

生死之因的惑業雖已斷盡，但有漏依身之苦果尚存；無餘涅槃指生死之因的

惑業和依身的苦果皆所斷盡。所以臻於無餘涅槃的無漏境界是非苦永樂的，

所作因如何能於其一分異品相通呢？  
4400參見日釋鳳潭《瑞源記》卷三頁二十四右～二十五左，商務印書館，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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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喻 

  1.難《莊嚴疏》解“顯因同品決定有性” 

  《入正理論》說同法時云：“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 。
41

文軌解釋云： 

 “處”謂有法；“顯”為顯說；“因”者，謂即遍是宗法因；

“同品”謂與此因相似，非謂宗同名同品也；“決定有性

者”，謂決定有所立法性也
4422

。 

對於文軌的這段解釋，淨眼破云： 

若作此解，理即不然。“因同品”言可顯瓶上所作，“決定有

性”文中不顯，云何知是瓶上無常？若言“此下指體”，文

言：“‘謂若所作’，即是（前）顯因同品（也），‘見彼無

常’，即是（前）決定有性也。”據下次第知上必然者，此亦

不然。“懸解”既先言是處指體，何因復說如瓶？故知不得以

下次第顯上亦然。 

又，宗同品既不取無常，其因同品云，何乃取所作？ 

又，作此解違《理門論》故，彼論云：“由如是說，能顯示因

同品定有，異品遍無，非顛倒說。”準此文，故知同喻顯因同

品定有性，異法喻（顯）因異品遍無性，故知不得作此解也。 

                                                                                                                
4411

  《大正藏》第 32卷 11b。  
4422

  《莊嚴疏》卷一頁二十二右，內院本，1934。《略抄》寫卷146～148 行引

此段文字，文字略有出入，然文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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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解云，“若於是處”者，謂於瓶等處也。“顯”謂說也。顯

說何事？謂“顯因”也。顯因何相？顯第二同品定有性也。若

作此解，不違《論》文，亦無如上所有過失也。（寫卷 148～

159 行） 

淨眼的這一大段批評文字，有的切中要害，有的則是逞臆之筆。

為了論述的方便，茲從其給出的結論亦即“應解云”說起。 

淨眼的結論系基於文軌的解釋而來。文軌將《入論》的“同

法者”，“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一句讀作“若於是處顯

因同品，決定有性”，故在逐字詮釋此句後，復述《論》意云： 

此謂隨有有法處有與因法相似之法，復決定有所立法性，是同

法喻。此則同有因法、宗法名同法喻
4433

。 

這裏所說的“隨有有法處”即“是處”，亦即同喻依如瓶。因為

瓶與聲一樣，都具有所作性和無常性，故瓶雖為喻依，其實也可

稱作有法。當然這“隨有有法處”是指“除宗以外”有與因、宗

雙同者
44

，亦即作為同喻依的“有法”，是在宗上有法之外選定

的，它具有因法所作的性質，並且具有宗法無常的性質。淨眼不

同意文軌的詮釋而提出自己的解釋，主要有三點不同：第一，他

不將“是處”說為有法，而逕直解作“於瓶等處”；第二，他不

同意將同品釋為“與因相似”並“決定有所立法性”，而是按《入

                                                                                                                
4433

  《莊嚴疏》卷一頁二十二右～二十三左，內院本，1934。  
4444

  《莊嚴疏》卷一頁十七左解“均等義品”（即同品）云：“除宗以外一切

有法俱名義品，不得名同；若彼義品有所立法（即宗法）與宗所立法（即因

法）均等者，如此義品，方得名同。”此即同品同於因法和宗法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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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因三相時對同品所作的界說解作與宗法相似。第三，他將

此句讀作“同法者，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 

  在上述三點不同中，第一，同品是否可稱作有法，只是一個

角度問題。文軌將同品稱作有法，是從同品瓶與有法聲一樣，都

具有所作性和無常性的角度而名之的。從邏輯的角度考慮，如果

我們以 S代表有法，則瓶、盆、碗、罐等具有所作與無常屬性的

同類例，可以表示為 S1、S2、S3、S4……Sn，文軌所說與此無異，

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淨眼不取此說，將有法與同品分別處之，

自亦無可厚非。二者應無原則分歧，所以淨眼並沒有在“有法”

二字上做文章，只是在詮釋時不予理會罷了。第二，關於同品的

界說，《入論》在說因三相時，將同品界定為“與所立法均等義

品”，亦即同品須同於宗法。在說同法時則傾向於將因與同品聯

繫在一起，揭示“說因宗所隨”的邏輯關係。後來窺基明確將同

品分為宗同品與因同品兩種，闡說就益為精確方便。但是文軌在

釋因三相時，就將同品釋為“若彼義品有所立法（即宗法）與宗

所立法（即因法）均等者”
45

，這樣來界定同品顯然是不妥當的，

因為這一界說與第二相同品定有性有矛盾。因於同品須定有，這

個同品就是宗同品，要不然就不會說作同品定有。如果將此同品

視作因同品，“定有”的規定就是多餘。而且說同“所立法與宗

所立法均等”，詞序也不對，應是先因後宗而不能先宗後因，這

與其“正取所作，兼取無常”
46

的主張，亦不相吻合。但是文軌在

釋同法喻時，將同品說為因同品，倒是符合《入論》原意的。如

                                                                                                                
4455

  《莊嚴疏》卷一頁十七左，內院本，1934。  
4466

  《莊嚴疏》卷一頁十五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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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論》說同法喻云：“若是所作，見彼無常，如瓶等者，是隨

同品言。”
47

這“隨同品言”就是隨因之同品而言，瓶這個同喻依

正是因同品。在正常情況下，因的同品必是宗的同品，因為因法

與宗法之間具有真包含關係。陳那云：“說因宗所隨，宗無因不

有。”
48

即揭示了這種不相離的關係。然而淨眼似乎也沒能抓住同

品與同法的區別，將《入論》關於同品的界說移到了對同法的理

解上，亦是欠缺的。第三，是如何來理解 “同法者，若於是處顯

因同品決定有性”一句。文軌將此句讀作“同法者，若於是處顯

因同品，決定有性”，淨眼則將此句讀成“同法者，若於是處顯

因，同品決定有性。”這兩種讀法有何不同呢？文軌以“顯因同

品”為讀，強調了同法“正取因同，兼取宗同”的特點，是符合

《入論》“隨同品言”之原意的。淨眼以“顯因”為讀，則有偏

取宗同、淡化因同之嫌。下面我們再進一步來檢討他們在這個問

題上是如何論述的。文軌在釋《入正理論》“謂若所作，見彼無

常”一句時云：“此下指體（即喻體），……‘謂若所作’，即前

顯因同品也。‘見彼無常’即前決定有性也。”
49

將“顯因同品，

決定有性”與“謂若所作，見彼無常”結合起來詮釋，這是合理

的，且益顯“因同品”三字須連讀。淨眼反對這種前後對照的做

法，認為“不得以下次第顯上亦然”，似無道理，因為“謂若所

作，見彼無常”是同喻體，這同喻體正是體現了“若於是處顯因

同品，決定有性”的。淨眼的詮釋和破斥則似是而非，他據《理

                                                                                                                
4477

  《大正藏》第 32卷 11b。  
4488

  《正理門論》。《大正藏》第32卷 2c。  
4499

  《莊嚴疏》卷一頁二十三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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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論》所云作出“同喻顯因同品定有性，異法喻顯因異品遍無性”

的斷語，雖將同、異二喻與第二、三相的邏輯關係詮釋得很明白，

然在解釋“同法者，若於是處顯因同品決定有性”一句時卻走了

樣，他將此句的意思理解為於瓶等處顯因，即顯第二相同品定有

性。這樣解釋雖然顯得有點牽強，卻又讓人難以指其要害，只是

覺得其間可能預設著一個前提。果然，他在詰能立體的討論中說

到“隨同品”的問題時終於解開謎底說：“同法喻言是顯所作因

隨逐宗之同品處有，即是顯因同品定有性之言。”（寫卷 174～175

行）原來他在講“同喻顯因同品定有性”的時候，那個預設的前

提是“因隨逐宗之同品處有”，強調的乃是宗同品！然而瓶這個

同法首先是因同品，其次才是宗同品；換言之，正由於它是因同

品，所以也是宗同品，這也是同法正取因同，兼取宗同的緣故。

由此說同喻體時，須先說其因法，後說其宗法，這是合式歸納的

程式，不容顛倒的。 

 

  現在再回過頭來對淨眼的破斥要點略作分析。 

  第一，淨眼難文軌云：“因同品言可顯瓶上所作，決定有性

文中不顯，云何知是瓶上無常？”此言不實，《入論》明明說“謂

若所作，見彼無常，如瓶”，怎麼能說“決定有性文中不顯”呢？

又緣何不能與瓶聯繫起來呢？這可以說是以有為無的難詰。 

  第二，淨眼不許“以下次第顯上亦然”，理由是：“懸解既

先言是處指體，何因復說如瓶？”這一難詰令人費解，文軌明明

按《入論》先“懸解”後“指體”的，並且在懸解時將“是處”

解作“有法”的，何來懸解中指體？更無將“是處”指為體，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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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復說如瓶”之事，這樣的難詰豈非無中生有？ 

  第三，淨眼破文軌云：“宗同品既不取無常，其因同品云何

乃取所作？”這一批評切中了問題之所在。上文已指出，文軌釋

同品時沒有嚴格遵照《入論》所界定的，須具有宗法的性質這一

點來說，而是釋為與宗法和因法雙同。淨眼抓住了這一點來破斥，

意謂你釋宗同品時，既然說要宗、因雙同而不是單取宗法無常，

那麼說因同品時，何以又單取因法所作？這一詰問不但很有力

度，而且將同品區分為宗同品和因同品兩種，富有理論價值
50

。 

    第四，淨眼斥文軌的詮解有違《理門論》，此言不確。《理門

論》云： 

（問：）復以何緣第一說因宗所隨逐，第二說宗無因不有，不

說因無宗不有耶？ 

（答：）由如是說能顯示同品定有、異品遍無，非顛倒說
5511

。 

問者的質疑意謂，同喻體既是按先因後宗的次序說的，異喻體何

不也按先因後宗的次序說呢？陳那答復說唯有如此說，才能充分

體現因於同品定有、異品遍無，而不能顛倒過來說。這說明同、

異喻體要按照合作法和離作法來組織，這樣才能準確顯示因的第

二、三相。而按文軌的解釋，正體現了同法喻“說因宗所隨”的

邏輯次序，所以文軌作此解並不違《理門論》。 

                                                                                                                
5500以往學者都說將同品明確地分為宗同品和因同品的是窺基，這一提法需略

作修正，因為淨眼提出宗同品與因同品的名目早於窺基。但淨眼似沒有展開

論述，所以窺基對宗同品與因同品的論述，仍然具有領先地位。  
5511

  《大正藏》第 32卷 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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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難《莊嚴疏》中有人解陳那破古師時，但取能

同為喻體者。 

本題涉及的是一樁三重破斥的公案，故淨眼云： 

《疏》中有人解陳那以聲所作、無常能同外瓶所作、無常，但

取能同為喻體者，廣破如《疏》中述。（寫卷 159～160 行） 

此句簡略地交代了三重破，即從陳那破古師到有人難陳那再至文

軌為陳那反質。淨眼既云“廣破如《疏》中述”，故須先看《莊

嚴疏》的論述： 

有釋，世親等云瓶上所作、聲上所作二因法合名為同法。陳那

破云，若以瓶所作是無常故類聲所作亦無常者，亦應瓶是所作

可見、可燒，聲是所作可見、可燒，見、燒既不類瓶，何得無

常類聲
5522

？ 

這是“有釋”對陳那就同法喻問題破古師的概括介紹 ，文中所引

陳那破古師的話，均非原話，只是“有釋”據《理門論》的意思

加以引伸而成。但不免斷章取義，略去了一些最重要的話。“有

釋”竟以此難破云： 

但取能同不取所同者，此恐不然。若世親等以瓶所作故無常，

類聲所作亦無常，即難云，瓶是所作可見、燒，聲是所作可燒、

見者，陳那既以聲上所作顯無常，同瓶上所作顯無常，何可聲

有所作可見、燒，同瓶所作可燒、見？ 

若言世親等以外瓶所作、無常類內聲所作亦無常，故以外瓶可

                                                                                                                
5522

  《莊嚴疏》卷一頁二十三右-頁二十四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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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見類聲亦爾者，陳那既以內聲所作、無常類外瓶所作亦無

常，何不以內聲所作、可見、燒類瓶亦爾也。若言燒、見是外

瓶，不可以聲類燒、見，亦應無常是外瓶，何得以聲類無常？

此則陳那過同舊釋，雖分內外，終不能異。 

又，《集量論》中陳那云，《論軌論》中以瓶有法為同喻者，其

論非是世親所造或是世親未學時造，學成以後造《論式論》，

即以所作、無常為同喻體，不異我義。《集量論》中既有此說，

何得云世親以瓶所作、無常向內類聲，即有類瓶可燒等過
5533

？ 

難破者的這一大段話包含如下幾層意思： 

第一，總說陳那“但取能同，不取所同”。所謂“但取能

同”，即要求兩個同類事物在一切屬性上皆相類；所謂“不取所

同”，即不取兩個同類事物可據以類比的屬性。這顯然是不符合

事實的。陳那明明說過兩個同屬一類的事物“不必定有諸品類”
54

，如以瓶喻聲，二者不必在一切屬性上皆相同，而只須在所作與

無常上相類即可。如此，又何來“但取能同，不取所同”的問題

呢？ 

  第二，在所指不實的情況下，“有釋”提出了三點難破：其

一，陳那既與世親一樣都以聲與瓶上的所作、無常相類而為同喻，

又為什麼陳那竟說世親之以瓶喻聲，其瓶體既可見、可燒（燒制），

則聲亦應可見、可燒，而不反躬自問一下呢？其二，陳那如破世

親以外瓶類內聲，說外瓶可燒、可見而內聲亦應如此，則陳那也

                                                                                                                
5533

  《莊嚴疏》卷一頁二十四左右，內院本，1934。  
5544

  《正理門論》說因與喻之關係時破古師語。《大正藏》第32卷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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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聲類外瓶，何不也在可見、可燒上類比呢？可見陳那“過同

舊釋”。其三，陳那既在《集量論》中說世親學成以後造《論式

論》即以所作、無常為同喻體，不異我義，又為什麼要說世親以

瓶向內類聲，即有類瓶可燒等過？上述三點難破的中心是一個，

即陳那不應採取“但取能同”的手段來破古師如世親關於喻體的

論述。 

  文軌針對“有釋”的難破提出了反破： 

可燒等過，但破《論軌論》等以瓶有法為同喻者。此等師云：

“瓶有無常，同彼聲宗，故名同法。”此即瓶體是同喻也。此

師立量云：“聲是無常，因云所作性故，同喻如瓶。”謂如瓶

是無常也。陳那破云，若以瓶為同法喻，以瓶體是無常故類聲

亦是無常者，亦應瓶是四塵，可見、燒，聲亦四塵，可燒、見。

若如我釋，諸所作者皆是無常以為喻體，瓶等非喻，但是所    

依，即無此過
55

。  

文軌的反破殊為精當。他沒有逐一對“有釋”提出的三點難破作

反破，而是抓住古師以瓶為喻體的要害，引述陳那關於喻體的論

述來說明。陳那以四塵和可見、可燒，用歸謬法責難古師，主要

在指出古師以瓶為喻體來類比聲會導致一切皆相類的過失。故陳

那不以瓶為喻體，而改由一個普遍命題如“諸所作者皆是無常”

來擔當同喻體的重任，而將瓶置於喻依的地位。文軌的這一反破

                                                                                                                

55《莊嚴疏》卷一頁二十四右～二十五左，內院本，1934。 

其中所引陳那的話，當系據《理門論》所云“此說但應類所立義，無有功能，

非能立義；由彼但說所作性故所類同法，不說能立、所成立義”等論述演化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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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被“有釋”忽視的陳那以普遍命題為喻體這一點突顯了出來，

這也正是新古因明至為重要的區分點。 

文軌對“有釋”的破斥淨眼當表同意，故云“廣破如《疏》

中述”，不過他又提出助難云： 

若取能同為喻體者，則遍宗法因及聲所立宗法應即是喻。若是

喻云同，應宗、因、喻等應無差別。 

又解，無常既為喻體，應是所立不成過收。（寫卷 160～163

行） 

這是先從問難者的角度提出兩點質疑：第一，若以能同為喻體，

則宗、因、喻應無差別。第二，既以無常為喻體，無常乃不共許

法，此喻豈非有所立法不成的喻過？淨眼在設難以後答云： 

若言正立聲無常時名為宗法，立聲所作證無常時名遍宗法，即

以聲所作、無常外同瓶所作之時名為喻體，何得難言宗、因、

喻等全無差別？ 

又，聲所作、無常正同瓶所作、無常時，其聲無常亦即極成，

何得判云立不成者？（寫卷 163～167 行） 

這兩點答難似乎沒有什麼力度，主要是設難陷於枝蔓，所答亦自

一般。尤其是第二點答難，本可在“不成”上加深分析，指出宗

法無常雖系不共許法，須由共許法來證成其為聲上有，但作為宗

依之一，它是得到立敵雙方共許極成的，因此不存在所立法不成

的問題。但淨眼卻從聲上所作、無常正同瓶上所作、無常而令聲

無常，亦即極成上來說明，這不僅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而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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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顯露其在因明理論上的弱點－－他沒有準確地把握住宗依須

極成和立宗須違他順自這兩條陳那早已論述過的立宗原則
56

。淨眼

在作了上述答難後，作出結論云： 

則應同品定有性體不取瓶（疑為“聲”之誤）上所作、無常，

取瓶上所作、無常為第二相，此相即是同品之體，故知喻體不

取能同也。（寫卷 167～169 行） 

這一結論頗有問題。首先，說“取瓶上所作、無常為第二相，此

相即是同品之體”是不正確的。第一，凡所作者皆無常是一個普

遍命題，是從聲、瓶等許多個例中歸納出來的，故不能說不取聲

之所作、無常，而取瓶之所作、無常。第二，同喻體雖是顯示第

二相的，但不等於第二相，說“此相即是同品之體”，就混淆了

體與義的關係。其次，“故知喻體不取能同也”這一結論中的“能

同”一詞含義不明確。從“有釋”用此詞的原意來看，似指同類

事物在一切屬性上相類，而淨眼所說的“能同”似指喻例而言，

意謂瓶上的所作、無常才是喻體，而瓶並非喻體。兩個“能同”，

所指似有不同，何可用以作結？綜上所述，淨眼在同法喻問題上

的“助難”可謂意義不大，因為文軌所釋所破原本清楚而中肯，

無須再加辭費，現經淨眼的“助難”，反令問題複雜化。加上其

遣辭造句較粗疏，語句間的關係又不甚分明，令人更費索解。 

 

 

                                                                                                                
5566這一點淨眼在解能別極成是否有相符極成過時，就已顯露出來，上文已作

分析，茲不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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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能立的總結 

 

  《入正理論》在闡說了能立以後有一段總結，仍是按宗、因、

喻三支能立的次序說下來的。其中在說到同、異喻和能立唯三分

時，淨眼對文軌的釋論提出了“助解”，茲試為分析之。 

 

  1.同法喻是顯所作因隨逐宗之同品處有。 

  關於同法喻，《入正理論》結云：“若是所作，見彼無常，如

瓶等者，是隨同品言。
57

”這段話中的“隨同品”三字，是關鍵用

語。文軌釋云： 

此結同喻也。瓶上所作與聲所作同，故名同品；瓶上無常隨此

同品，故云隨同品。由瓶無常隨同品故，即顯聲無常亦隨所作

因也。或可聲上所作、無常隨瓶上所作、無常，故名隨同品也

5588。 

文軌將“隨同品”解釋為無常法追隨因同品瓶，亦即無常宗隨逐

所作因；或可說為聲上所作故無常系隨瓶上所作是無常而成立。

這樣的解釋，大體上符合陳那所揭示的“說因宗所隨”之規律

的。淨眼並不同意文軌的解釋，但他卻以“助釋”的形式來破文

軌： 

今更助釋云，同法喻言是顯所作因隨逐宗之同品處有，即是顯

                                                                                                                
5577

  《大正藏》第 32卷 11b。  
5588

  《莊嚴疏》卷二頁一右，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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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品定有性之言。若作此解，即顯因第二相文並同喻文及此

結文皆相隨順，不乖違也。（寫卷 173～176 行） 

淨眼的解釋與文軌相反，他將“隨同品”解釋為因法隨逐宗的同

品，與陳那所說的“說因宗所隨”正相乖反，其謬甚顯！這一點

前文說“顯因同品決定有性”時已作剖析，茲不贅述。 

 

 

  2.異法喻顯因遠離宗之異品 

  關於異法喻，《入正理論》結云：“若是其常，見非所作，如

虛空者，是遠離言。
59

”文軌解云： 

此結異喻也。無所立無常宗處，遠離能立所作因也
6600

。 

文軌的這一解釋符合陳那所說的“宗無因不有”的規律。在異法

喻問題上，淨眼的看法與文軌似別無二致，但他卻要“助解”： 

今更助解云，同法喻既顯因隨逐宗之同品，異法喻應顯因遠離

宗之異品，即顯異品遍無性也，應解無所立無常宗處所作之因

遠離也。（寫卷 178～180 行） 

淨眼將異法喻釋為“無所立無常宗處所作之因遠離也”，其論述

的角度是“因遠離宗之異品”，與文軌的論述角度－－異品“遠

離能立所作因”－－雖有不同，然其邏輯涵義並無本質上的差

別，同為“宗無因不有”的意思，然則淨眼何以要作此“助解”

                                                                                                                
5599

  《大正藏》第 32卷 11b。  
6600

  《莊嚴疏》卷二頁一右～二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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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原來淨眼所要強調的依然在同喻“顯因隨逐宗之同品”上。

他似乎忘記了，異喻固然要先宗後因地遠離，而同喻卻不能由因

來隨逐宗，因為第二相同品定有性恰恰是通過“說因宗所隨”的

同法喻得以體現的。這從其命題形式也可以得到證明，同喻體的

命題形式是 p→q，異喻體的命題形式是 q→p，根據異質換位元

律，二者可以互推，具有等值的邏輯關係。由此可見，同喻“說

因宗所隨”與異喻“宗無因不有”乃是等值關係，其次序是不容

改變的，故不能將宗追逐因改作因追逐宗。當然淨眼不會不知道

同法喻，如果先宗後因則有倒合之過，他只是要強調瓶乃宗同品，

因既須在瓶上有，故爾是因隨逐宗之同品。然而這使他不自覺地

陷入同喻以宗同為正的誤區。其實同法應以因同為正，因為同於

因者必同于宗，故瓶這個同法首先是因同品，其次才是宗同品，

體現在同喻體上就是先因同、後宗同。而這一點恰恰被淨眼忽略

了，所以他才會作出強調宗同品的判語，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3.關於能立唯三的答疑 

  《入正理論》結能立云：“唯此三分說名能立。”這是順上

文分別對宗、因、喻（同、異二喻）作結以後的歸結之言。意即

唯此宗、因、喻三分組成的論式，才名為能立，這一結論的提出，

旨在遮除古師的五支論式，以及八能立等等。然而這句說得明明

白白的話卻被文軌、淨眼乃至後來的窺基等疏家誤解了，他們竟

將三分能立解作因和同喻、異喻三分，亦即將能立 a誤解為能立

b，混淆了作為論式的能立和作為前提的能立。我們在這裏提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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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意在引起注意：下列《莊嚴疏》和《略抄》中說到的“三能

立” “三義”等均指能立 b。《略抄》云： 

解結能立中遮計文，《疏》中問答云：“問：唯三能立，無異

義成；能立唯三，無同得（今本作“宗”）立？答：“同喻順

成，無同闕助，異法止濫，無異濫除，故不類也。外道亦（具）

有唯立異喻。以三義證，斥破此計（也），如《廣百論》”
6611

。

（寫卷 180～184 行） 

這段文字系從《莊嚴疏》“解結能立中遮計文”引來，即《莊嚴

疏》在解釋“唯此三分說名能立”一句（此句即為“遮計”，即

遮遣四分以上的各種考慮）時所作的問答。其問答的背景是，文

軌認為能立唯三分，即因和同、異二喻。有人問道：如立色為空，

以緣生故，猶如幻事。在這個比量中就無異喻，何故要說三分 

能立？文軌答云：說三分是為了遮遣四分、五分等，並非說能立

一定要具此三分。這就是說，在三能立中允許省略異喻，因為，

為遮異品始立異法喻，有時既然無異品，因法不致濫行，省略異

喻宗義仍然得以成立。文軌並批評上引的“緣生故”因有相違決

定的因過62。經過了這樣的一番問答，才有了上述《略抄》所引的

一段問答。亦即問者接著文軌的答問復問：你既說唯三能立，卻

又說無異喻也可以成立宗，那麼在三分能立中無同喻是否也可以

成立宗呢？文軌復答云：同喻是從正面來助成，若無同喻就缺失

                                                                                                                
6611引文見《莊嚴疏》卷二頁十二左、右，內院本，文字略有出入，此處均以

括弧標明。  
62參見《莊嚴疏》卷二頁十二左，內院本，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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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成的作用，異喻是從反面來阻止濫失，如果找不出異法，濫失

也就除去，所以同喻和異喻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外道亦有唯立異

喻的。應以三分能立來論證，從而斥破唯立異喻的做法，如《大

乘廣百論釋論》所斥破的那樣63。針對文軌的這一答問，有人問淨

眼： 

此雖順《廣百論》文，仍違《攝大乘論》。無性《攝論》第一

卷解不共不有，證文云：“不共無明……於五識（中）無容得

（說）有；是處無（有）能對治故；若處有能治，必定（此處）

有所治”
6644

準此文，即是唯以異喻成宗，如何言釋？（寫卷 184

～187 行） 

意謂文軌雖據《廣百論釋論》來斥破外道唯以異喻為能立，然而

違背《攝大乘論釋》。無姓所撰《攝大乘論釋》第一卷解不共無明

不得有時，其所立的論式中，就是只有異喻而無同喻的（“若處

有能治，此處有所治”即唯是異喻），這又作何解釋呢？此問不取

外道的例子，而從大乘釋論中取例，有一定的反破力。對此，淨

                                                                                                                
6633此處所說的《廣百論》，當非指聖天所造的《廣百論本》，而是指護法所撰

的《大乘廣百論釋論》。此論卷一云：“有餘執言，唯異法喻即名能立，異

法遍故。……此亦不然，……其異法喻二分俱行可名為遍，若無同喻，何所

遍耶？不可說言自體自遍。又，諸比量欲遮餘義，要有同法然後方成。同法

若是無，異法應非有。”（《大正藏》第30卷 188a）護法的這段話指出有外

道主張唯以異喻為能立。護法認為同喻和異喻相結合，才是完善的，如果無

同法，也就無異法。  
6644無性《攝大乘論釋》，玄奘譯。《略抄》所引，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今據《大

正藏》校訂，均以括弧標明。見《大正藏》第 31卷 38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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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答云： 

論師意，異不可和言，令不相違於二教中，且明《百論》，以

不違其三相因故。《攝大乘論》若有第二相，何因不作同法喻

耶？若無第二相不作同喻者，所聞性因唯作異喻，其義應成。

－－若無同品不作同喻無不定過者。無同品故名同品無，亦是

不共不定之過。又，此異喻先說無因，後述無宗，即是似異喻

中倒離之過，何妨（疑是“況”之誤）不作同喻亦是過也，故

且明《百論》所說（。寫卷 187～193 行） 

淨眼意謂，按論師意，相違不可說作不相違，而使之不相違於兩

種不同的教義中。他一再推薦中觀宗提婆所造的《百論》，認為《百

論》對外道（如數論、勝論等）的破斥是符合三相因的。他認為

《攝大乘論》中若有因的第二相同品定有性，那麼為什麼要不說

同法喻呢；如果由於沒有第二相而不說同喻，那麼缺同品的“所

聞性”因不就可以唯以異喻來成立宗了嗎？只要由無同品而不作

同喻又不會犯不共不定過的情況確實存在。然而無同品即是不共

不定之過。
65

淨眼最後指出，無性《攝大乘論釋》所立的比量中，

其異喻先說無因後述無宗，即是似異法喻中的倒離之過，何況不

立同法喻也是過失。淨眼的這一番答問堅守了三分能立的原則立

場，對唯立異喻為能立的批評是比較深刻的。但他以《百論》為

規範，似缺乏典型意義，因為中觀宗在破外道時雖雄辯滔滔，但

                                                                                                                
6655設數論對佛家立：“聲常，所聞性故。”其有法聲與所聞性因在概念外延

上處於同一關係，故缺同品，屬九句因第五句所說的情況：同品非有、異品

非有。異品非有不是過，同品非有違反第二相同品定有的規則，從而犯不共

不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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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注重邏輯形式和邏輯理論的總結，何況其時尚無因三相可資

遵循，何來不違三相因之說？至於無著《攝大乘論》中有無第二

相的問題，淨眼雖從有無兩方面作了分析，然似不瞭解無著對因

三相所持的反對態度
66

。而且其時因三相雖已由正理派的後學提

出，仍然只是古因明的因三相，是以喻例為喻體作類比論證的規

則，與陳那的新因明以普遍命題為喻體、以事例為喻依的做法有

著本質區別。淨眼對此未予闡說，未知是出於疏忽，還是缺乏了

知。 

  以上是《略抄》有關能立的論說與難破，《略抄》的後半部是

有關過失論的闡釋與論難，須另篇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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